附件2

吉林省人才培养基地（第七批）推荐名额分配表
	序号
	地区
	名额（个）
	责任部门
	咨询电话
	办公地址

	1
	长春市
	14

（含长春新区6）
	长春市人社局
	0431-85679921
	长春市朝阳区西民主大街809号

	2
	吉林市
	6
	吉林市人社局
	0432-62048876
	吉林市松江中路65号

	3
	四平市
	5
	四平市人社局
	0434-3266398
	四平市市府路59号

	4
	辽源市
	4
	辽源市人社局
	0437-3168969
	辽源市西宁大路511号

	5
	通化市
	6
	通化市人社局
	0435-3916906
	通化市滨江西路3169号

	6
	白山市
	5
	白山市人社局
	0439-3224056
	白山市翠柏路1号

	7
	松原市
	5
	松原市人社局
	0438-6971049
	松原市松原大路2790号

	8
	白城市
	5
	白城市人社局
	0436-3209663
	白城市中兴东大路2-21号

	9
	延边州
	6
	延边州人社局
	0433-2879027
	延吉市建工街500号

	10
	长白山管委会
	2
	长白山管委会人社局
	0433-5710461
	安图县二道白河镇

	11
	梅河口市
	2
	梅河口市人社局
	0435-4303069
	梅河口市滨河南街

	12
	中省直单位
	省教育厅可推荐省属高校等单位15个，省科技厅、省工信厅可分别推荐省内各类重点企业15个，省国资委、省卫健委可分别推荐符合条件单位2个，其他相关中省直单位省级主管部门可分别推荐本部门所属单位1个。


注：1.同一单位只能通过一个渠道申报，不得通过多个渠道重复申报。2.没有符合申报条件或符合条件较少的，可不推荐或少推荐。3.所有推荐名额均不是最终的资助名额。
